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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教育厅文件 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 
进一步推动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工作 
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 

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动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辽宁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5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辽教发〔2019〕97 号 



 
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动本科高校向

应用型转变工作的实施意见 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东北地区深化

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9〕37 号)和教

育部等七部门《关于推进新时代东北教育发展新突破增强服

务全面振兴战略能力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发〔2019〕8 号）,进

一步推动全省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工作，不断提高应用型

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、在辽宁考察时和深入推进

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

方针，深入实施《辽宁教育现代化 2035》《加快推进辽宁教

育现代化实施方案（2018-2022）》，以提升服务振兴发展能

力为目标，推动新时代辽宁教育发展实现新突破，为辽宁全

面振兴、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 

全面推进应用型本科转型工作取得新突破，应用型人才

培养能力大幅提升，高等教育在辽宁全面振兴、全方位振兴

中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。到 2022 年，10 所左右高校建成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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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，5 所左右高校“学历证书＋若干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”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30 个左右产业学院

深度融入辽宁产业发展，50 个左右与辽宁主导产业相关的专

业建成国家级一流应用型专业，将辽宁打造成东北地区高校

转型发展改革实验区。 

（三）基本原则 

坚持改革创新。聚焦制约高校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

碍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转变观念，深化改革，充分激发高校

转型发展改革的内生动力，推动新时代辽宁高等教育发展实

现新突破。 

坚持问题导向。围绕辽宁振兴发展的关键问题，立足辽

宁高等教育的优势特色，推动转型高校找准切入点和突破

口，明确办学定位，加快特色发展，全方位融入振兴发展大

局，实现人才链、创新链、产业链的高度融合。 

坚持争创一流。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，

整合优势资源，聚焦全国一流应用型大学，培养一流应用型

人才，产出一流应用成果，为辽宁全面振兴、全方位振兴培

育新动能，厚植新优势。 

坚持服务振兴。将服务振兴发展作为高校转型发展的核

心任务使命，围绕“一带五基地”“五大区域发展战略”等

国家和全省重大发展布局，积极探索新时代辽宁高等教育服

务区域发展的新模式、新路径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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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打造一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

进一步健全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机制，构建应用型高

校评价体系，不断推动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。积极争取“十

四五”国家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加大对辽宁高校基础能力建

设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支持力度，建设 10 个左右省内普

通高校综合性现代化基础实验实训教学开放共享平台，打造

10 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大学。 

（二）建设一批一流应用型专业 

紧密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推动应用型高校在建

设新农科、新医科、新文科的同时，加快推动传统工科专业

更新改造，建设一批支撑东北振兴发展的新兴工科专业，重

点打造石油化工、冶金、汽车工业、轨道交通、船舶海工、

航空航天、电力电气、高端数控机床、智能制造、新一代信

息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健康、冰雪、农牧业

机械装备等 15个左右与主导产业相关的优势特色专业集群，

建成 50 个左右国家级一流应用型专业。 

（三）建设一批紧贴振兴发展的现代产业学院 

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深度融入辽宁产业发展，鼓励应用

型高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汽车学院、旅游学院、冰雪运动学院

等 30 个左右现代产业学院。面向辽宁产业需求，以应用型

人才培养为核心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，广泛开展科技服

务和应用型创新活动，促进先进技术的转移、应用和创新。

深化高等学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组织普通本科高校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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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家大型企业，加强订单式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，为企业

提供高质量人才供给和科技供给。 

（四）建设一批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

面向全省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和未来发展需求，依托高校

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和科研平台，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和领军企

业，建设重大分析测试中心、校企研究院、协同创新中心等

技术创新平台，开展针对企业实际需求的应用研究、技术攻

关和分析测试等工作，加大科研成果向产业转移转化力度，

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“卡脖子”问题。 

（五）建设一批创新创业示范高校 

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

教育深度融合，遴选建设 20 所左右创新创业示范高校，加

强 60 个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，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与辽

宁产业需求对接平台，引导激励青年学生在服务辽宁振兴中

建功立业。 

（六）培养一批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 

通过交流互聘等形式，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教

师的有效机制，建设专职与兼职、培养与引进、参加社会实

践与开展资格认证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,理论与实践并

重的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体系，建立激励机制，完善教师分

类考核，改革评价体系，加大培训力度，切实提高教师教学

能力和实践能力。 

（七）培养一大批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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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托校企联盟，建立应用型高校行业企业联席会议制

度，加强产教融合，促进校企协同育人。建立跨区域、跨部

门的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制度，共建共享高校毕业生就业信

息数据，健全就业质量与人才培养反馈联动机制。在 21 所

转型发展试点高校率先开展“学历证书＋若干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”制度试点，培养具备基础理论知识、拥有基本职业素

养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、符合产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，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

中央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上来，从国家发展

大局认识教育服务东北振兴的重要性紧迫性。将高校转型发

展工作列入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重要工作日程，由领导小

组负责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 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 

省教育厅将会同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

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，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推进机制，为全

省高校转型发展工作提供政策保障。推动高校与行业企业建

立合作机制，协商人才供需、培养模式改进等产教融合重大

事项。充分利用国家和省本级财力对高校基础能力建设的支

持，深入推进全省高校转型发展工作。 

（三）强化考核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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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高校转型发展工作考核评价机制，对转型发

展成效显著的高校和专业（群）给予重点支持，对进展缓慢、

改革成效不明显的高校，实行追责问责。 
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 

大力宣传普通高校转型发展的典型经验，积极营造全社

会广泛支持高校转型发展的良好氛围，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

为将高校转型发展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，走出新时代东北教

育区域发展的辽宁之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辽宁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拟文         2019 年 9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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